
股票代码：

002033

股票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2012032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解除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联合外经

"

）通知：联合外经曾于

2011

年

6

月

16

日和

2011

年

10

月

27

日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340,000

股和

12,260,000

股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潘家

湾支行。联合外经已分别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和

2012

年

7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解除手续，其中，

2012

年

6

月

26

日解除质押股份数为

3,

3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4%

），

2012

年

7

月

19

日解除质押股份数为

12,260,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7.48%

），合计解除质押股数

15,6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52%

。

截止

2012

年

7

月

20

日，联合外经持有本公司股份

13,129,781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

837,

720

股，无限售条件股

12,292,061

股，无质押冻结股份。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1

日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

000778

公告编号：

2012-37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贯彻落实现金分红事项

征求投资者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规范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利润分配及现金分红有关

事项，有效推进公司建立科学和透明的分红政策，更好地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证监发【

2012

】

37

号

)

及河北证监局《关于加强现金分红工作的通知》

(

冀证监发【

2012

】

72

号

)

、《关于印发河北辖区上

市公司进一步落实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冀证监发【

2012

】

74

号

)

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公司

拟对利润分配及现金分红政策进行完善修订，并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形成相应的文件

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为使公司本次制定的现金分红政策及股东回报规划更为科学、合理，并充分听取广大投资

者的合理意见和建议，现就本公司利润分配及现金分红政策向投资者征求意见，投资者可将意

见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传真和信函等方式反馈至公司，具体联系方式为：

联系地址：河北省武安市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310-5792011

、

5793247

电话传真：

0310-5796999

电子信箱：

xxzg0778@163.com

邮政编码：

056300

本次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为

2012

年

7

月

28

日。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998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

2012-023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2012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决议，同意公司发行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公司取得了中国银行间市

场交易商协会

2011

年

9

月

15

日向本公司签发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1]CP179

号）。协会接受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15

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

起

2

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

公司已于

2012

年

7

月

19

日完成了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

资券（

"

本期融资券

"

）的发行。本期融资券采用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发行，发行总额为

7

亿元人民币

,

期限为

365

天，单位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

,

票面利率为

4.23%

，计息方式为到期一次

还本付息。本期融资券起息日为

2012

年

7

月

20

日，流通日为

2012

年

7

月

23

日，到期日为

2013

年

7

月

20

日。

本期融资券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

,

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

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本期融资券募集资金用于改善融资结构，补充公

司的流动资金及偿还公司债务。

本期融资券发行所募集资金已于

2012

年

7

月

20

日到达公司账户。

本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和中国债券网上公告

,

网址分别为

www.chi－

namoney.com.cn

和

www.chinabond.com.cn

。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０００

证券简称：人民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网下配售

Ａ

股股票（锁定期

３

个月）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网下询价配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３

，

８００

，

６９１

股。

２．

本次网下询价配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９９

号）核准，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６９

，

１０５

，

６９１

股，其中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

１３

，

８００

，

６９１

股，占

发行总量的

１９．９７％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０．００

元

／

股。配售发行结果已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网下配售的

１３

，

８００

，

６９１

股股票于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锁定

３

个月，将

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起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的

１３

，

８００

，

６９１

股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股）

比例

（

％

）

数量

（股）

比例

（

％

）

数量

（股）

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股

１．

网下配售股份

１３

，

８００

，

６９１ ４．９９ －１３

，

８００

，

６９１ ４．９９ ０ ０

２．

其他限售法人股

２０７

，

３１７

，

０７３ ７５．００ － － ２０７

，

３１７

，

０７３ ７５．００

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 － － － － －

小计

２２１

，

１１７

，

７６４ ７９．９９ －１３

，

８００

，

６９１ ４．９９ ２０７

，

３１７

，

０７３ ７５．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股

５５

，

３０５

，

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１３

，

８００

，

６９１ ４．９９ ６９

，

１０５

，

６９１ ２５．００

三、总股本

２７６

，

４２２

，

７６４ １００．００ － － ２７６

，

４２２

，

７６４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381

证券简称：双箭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4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与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于

2012

年

6

月

6

日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详细内容请见

2012

年

6

月

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关于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签

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20

）。为进一步落实该协议，公司全资子公司

--

云南红河双箭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红河双箭

"

）与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

府（以下简称

"

金平县政府

"

）于

2012

年

7

月

19

日在云南省金平县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

一、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国家

"

十二五

"

期间，红河双箭拟在金平县的总投资不低于一亿元，以投资新设或收购兼并

现有橡胶公司的方式，建设年产量

1

万吨颗粒胶的天然橡胶加工生产线。

二、对公司的影响

如本次合作事项顺利实施，将有利于公司对上游产业链的延伸，能有效抵御公司原材料价

格波动的风险，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金平县是云南省红河州天然橡胶种植、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金平县政府对辖区内的天然

橡胶资源有一定的控制力，对公司今后在该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该合作框架协议旨在确定金平县政府与红河双箭的合作关系， 进一步落实公司与云南省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于

2012

年

6

月

6

日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经营业绩暂

无直接影响。

三、风险提示

目前，金平县天然橡胶割胶面积逐年增加，但天然橡胶初加工行业存在加工工艺落后、规

模小、布局散的局面，这对公司整合当地天然橡胶初加工行业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同时，天然橡胶初加工行业在市场竞争、用工及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风险。

本次合作框架协议属于原则性、框架性规定，具体合作事项仍需双方协商签订投资协议或

收购协议，合作事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按规定及时披露后续进度情况及签订

的相关协议，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后续公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

fo.com.cn)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

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红河双箭与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106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

2012-031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20

日下午

2

：

30

开始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7

月

19

日

--2012

年

7

月

20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7

月

20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7

月

19

日

15:00 --2012

年

7

月

20

日

15:00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朗山二路

9

号公司三楼第五会议室

3

、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臧卫东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21

人， 代表股份数量

239,736,73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600,396,160

股的

39.93%

。 其中：

（

1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14

人，代表股份数量

239,531,169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

600,396,160

股的

39.90%

；

（

2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7

人， 代表股份数量

205,570

股，占公司总股本

600,396,160

股的

0.03%

。

8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及董事会秘书亲自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

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表决结果

如下：

1

、审议通过《公司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

239,726,337

股同意，

10,4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7 %

。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2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239,726,337

股同意，

10,4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7 %

。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的许志刚、冯成亮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意见如下：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

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7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106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

2012-032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

签订项目投资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为适应金华市政府城市规划建设要求和满足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浙江金徕镀膜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金徕公司

"

，本公司持有金徕公司

43.50%

的股权）未来发展的需求，金徕公司拟

对现有厂区进行搬迁，并在拟建成后的新厂区拟投资建设电容式触摸屏模组项目。

2012

年

7

月

19

日，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金徕公司签署《电容式触摸屏模组项目投资合同》，

该合同生效的前提须经本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批准及金徕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生

效。后续根据金徕公司相关的资产评估结果，本公司将公告金徕公司的搬迁方案、拆迁补偿协

议及项目投资可行性报告等。

一、协议主体

甲方：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双溪西路

620

号

法定代表人：李郁华

乙方：浙江金徕镀膜有限公司

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科技工业园（永康街

658

号）

法定代表人：臧卫东

鉴证方：金华市人民政府

甲乙双方无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协议主要内容

1

、项目名称：电容式触摸屏模组项目

2

、项目用地：建设用地位于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用地面积不少于

100

亩土地（面积以

实测为准，净地出让），出让价格

16.8

万元人民币

/

亩。

3

、项目建设内容：计划总投资

5

亿元人民币，年产电容式触摸屏模组

2,400

万片以上（以

3.5

英寸计）。项目达产后年销售收入

9.8

亿元以上，年交税款

5,000

万元以上。

4

、双方约定：

（

1

）甲方在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内通过公开挂牌出让的方式给乙方落实工业用地不少于

100

亩（面积以实测为准，净地出让），出让价格

16.8

万元人民币

/

亩。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个

月内完成土地出让相关手续。

（

2

）乙方原厂区（土地面积

82.3

亩，以土地证为准）的生产一并迁入新厂区，原厂区工业用

地由政府收储。乙方原厂区土地按照标定地价评估确认，地面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附属物补

偿款、机器设备搬迁补偿款等经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确认。评估工作于

2012

年

8

月底之前完

成。在甲方按照第五条的约定在项目全面开工时向乙方付清创新引导资金的

40%

即

8,000

万元

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与乙方签订补偿协议并向乙方付清补偿款，然后乙方把土地证交给甲

方由政府收储。

（

3

）为支持乙方在新厂区投资电容式触摸屏模组项目，甲方将给予乙方政府创新引导资

金

2

亿元奖励， 由甲方按乙方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分布到位， 项目全面开工时拨付

40%

（即

8,

000

万元），竣工后拨付

40%

（即

8,000

万元），投产后经综合验收达到约定的经济指标（年销售收

入

9.8

亿元以上，年交税款

5,000

万元以上）后再拨付

20%

（即

4,000

万元）。

（

4

）乙方确保将项目创新引导资金全部用于新厂区内投资项目的土地、厂房、设备、技术

费、流动资金等投入，并接受政府监督。如果乙方原厂区拆迁收储成本评估低于

8,000

万元，则

差额部分由甲方增加相应的创新引导资金予以补足，并按照前述的创新引导资金支付进度向

乙方支付。

（

5

）为支持项目发展，甲方专门成立触摸屏模组项目推进工作领导小组，以确保该项目的

快速实施，协助乙方办理工业用地的报批、建设规划的审批，保证乙方投资项目的无障碍施

工，在项目开工前

10

天，甲方完成乙方项目用地的地块平整及道路通达，且确保通电、通水，并

协调解决施工中发生的有关问题，确保乙方在

2012

年

9

月底之前开工建设。乙方项目在开工后

12

个月内基本建成，

18

个月内投产。

（

6

）乙方在受让新的工业用地后，按照开发区项目履约保证金制度的要求，每亩缴纳

10

万

元履约保证金，在第三笔

20%

的创新引导资金里冻结相应款项。项目达到约定的经济指标时，

一次性解冻。

（

7

） 本合同需经乙方的主要股东

-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

及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

三、对公司的影响

1

、金徕公司如实施上述厂区搬迁方案，新厂区用地得到落实且较原厂区占地面积扩大近

20%

，为其未来发展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土地资源。

2

、通过获得政府创新引导资金的支持，金徕公司实施电容式触摸屏模组项目，不仅降低

项目资金的压力，而且有效扩充电容式触摸屏模组的产能，为其后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3

、按合同约定，如上述厂区搬迁和投资项目均按计划顺利实施，金徕公司将获得政府拆

迁收储补偿款、创新引导资金合计

2.8

亿元。

4

、经初步测算，金徕公司如实施此次厂区搬迁、新建厂区及项目投资，当地政府支付的拆

迁补偿款与金徕公司预计发生的拆迁费用基本相当，对金徕公司和莱宝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

不大。如

2012

年度内，当地政府创新引导资金第一期

8,000

万元落实到位，扣除

25%

企业所得税

后， 预计增加金徕公司当期收益

6,000

万元， 按持股比例相应增加本公司当期业绩约

2,610

万

元；对于后续到位的创新引导资金，将按相关会计准则处理；上述事宜对金徕公司及本公司经

营业绩的具体影响金额，将以会计事务所的审计结果为准。综合而言，上述拆迁补偿款及政府

创新引导资金对金徕公司及莱宝公司的业绩贡献程度有限。

四、风险提示

1

、本合同及后续相关具体投资方案、可行性报告等均需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

准并经金徕公司董事会批准后方可生效；若任何一项审批程序未能获得通过，该合同则不能

生效，故存在一定的审批风险。

2

、新厂区项目用地购置须按照有关规定参与竞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项目资金来源除

政府创新引导资金

2

亿元外，还需由金徕公司采用自筹等途径解决，资金落实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该合同生效后，如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不能按期、足额支付创新引导资金，

将会影响项目投资实施进度。

3

、鉴于金徕公司原厂区涉及的设备专业性强、且数量和种类较多，设备自搬迁、安装至正

常生产预计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该三个月的停工损失已包括在上述拆迁补偿款的测算范围。

如设备搬迁、安装至正常生产超出三个月的停工时间，将会产生较多的停工损失。

4

、如金徕公司承诺投资项目完成后未能到达该合同约定的经济指标，则金徕公司无法获

得第三期创新引导资金

4,000

万元。

5

、考虑到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及未来产品价格下降等因素，据初步估算，项目达产后预计

年净利润

4900

万元至

9800

万元， 本公司按持股比例

43.5%

将相应增加业绩约

2131

万元至

4263

万元，具体数据以后续披露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为准。鉴于拟建设项目具有一定的实施周

期，可能受到经济周期及行业景气周期波动等因素的影响，预计规划目标的实现也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事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浙江金徕镀膜有限公司签署的《电容式触摸屏模组项

目投资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7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４

证券简称：普利特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２

、本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在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业路

５５８

号本公司一楼会议室，

以通讯方式召开。

３

、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４

、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周文先生主持。

５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等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决议情况

与会各位董事对本次董事会会议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 以通讯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且

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主体及地点的议案》

为了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产能布局，更好落实公司

市场战略，公司将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变更，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

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不影响项目原有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

建设的基本内容与原计划一致，项目的投资总额不变，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

影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

立意见和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２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制订

＜

融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制定并审议通过了《融资管理制度》。

《融资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董事会对公司章

程进行了相应的修改，本次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施行。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及《章程修订对照表》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４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

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文件规定，

董事会制定并审议通过《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认为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的制定，能实现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详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５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上午

９

时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４

证券简称：普利特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概述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２５５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５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２２．５０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７８

，

７５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５

，

４６６．００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７３

，

２８４．００

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由其

出具【安永华明（

２００９

）验字第

６０６２３５４５＿Ｂ０１

】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项目备案情况

年产

５

万吨汽车用高性能低气味低散发聚丙

烯（

ＰＰ

）技术改造项目

１０

，

２４６．１１

沪经投备（

２００７

）

４６２

号文

高性能聚碳酸酯（

ＰＣ

）塑料合金技术改造项目

１０

，

６５５．５８

沪经投备（

２００７

）

４６１

号文

通用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

ＡＢＳ

）高

性能化技术改造项目

６

，

４９５．１３

沪经投备（

２００７

）

４６０

号文

合 计

２７

，

３９６．８２ －

上述三个项目的实施地点在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实施主体为本公司。

１

、第一次变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议案》，公司将部分募投项目改由公司全

资子公司浙江普利特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浙江普利特”）实施，实施地点改为浙江省

嘉兴市工业园区内。变更后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首次变更后）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其中：由本公司实施 其中：由浙江普利特实施

年产

５

万吨汽车用高性能低

气味低散发聚丙烯（

ＰＰ

）技

术改造项目

投资金额

（万元）

１０

，

２４６．１１ ６

，

２４６．１１ ４

，

０００．００

项目产能

（吨）

５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高性能聚碳酸酯（

ＰＣ

）塑料

合金技术改造项目

投资金额

（万元）

１０

，

６５５．５８ ５

，

６５５．５８ ５

，

０００．００

项目产能

（吨）

２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通用丙烯腈—丁二烯—苯乙

烯共聚物

ＡＢＳ

）高性能化技

术改造项目

投资金额

（万元）

６

，

４９５．１３ ５

，

４９５．１３ １

，

０００．００

项目产能

（吨）

３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合 计

投资金额

（万元）

２７

，

３９６．８２ １７

，

３９６．８２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项目产能

（吨）

１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２

、本次变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议案》，公司将部分募投项目改由公司全资子浙江普利特实施，实施地

点改为浙江省嘉兴市工业园区内。本次变更情况如下：

１

、公司将“高性能聚碳酸酯（

ＰＣ

）塑料合金技术改造项目”中的“年产能

３

千吨”改由浙江普

利特实施，实施地点改为浙江省嘉兴市工业园区内，涉及变更募集资金

１

，

５００

万元，占该募集

资金项目投资额的

１４．０８％

。

２

、公司将“年产

５

万吨汽车用高性能低气味低散发聚丙烯（

ＰＰ

）技术改造项目”中的“年产

能

７

千吨” 改由浙江普利特实施，实施地点改为浙江省嘉兴市工业园区内，涉及变更募集资金

１

，

５００

万元，占该募集资金项目投资额的

１４．６４％

。

３

、公司将“通用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

ＡＢＳ

）高性能化技术改造项目”中的“年

产能

１

万吨”改由浙江普利特实施，实施地点改为浙江省嘉兴市工业园区内，涉及变更募集资

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占该募集资金项目投资额的

４６．１９％

。

本次变更共涉及募投资金

６

千万元，产能

２

万吨。

二次变更后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二次变更后）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其中：由本公司实施 其中：由浙江普利特实施

年产

５

万吨汽车用高性能低

气味低散发聚丙烯（

ＰＰ

）技

术改造项目

投资金额

（万元）

１０

，

２４６．１１ ４

，

７４６．１１ ５

，

５００．００

项目产能

（吨）

５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３２

，

０００

高性能聚碳酸酯（

ＰＣ

）塑料

合金技术改造项目

投资金额

（万元）

１０

，

６５５．５８ ４

，

１５５．５８ ６

，

５００．００

项目产能

（吨）

２０

，

０００ ７

，

０００ １３

，

０００

通用丙烯腈—丁二烯—苯乙

烯共聚物

ＡＢＳ

）高性能化技

术改造项目

投资金额

（万元）

６

，

４９５．１３ ２

，

４９５．１３ ４

，

０００．００

项目产能

（吨）

３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合 计

投资金额

（万元）

２７

，

３９６．８２ １１

，

３９６．８２ １６

，

０００．００

项目产能

（吨）

１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涉及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

于增加投资、变更注册资本），公司将待股东大会通过后办理。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概述

目前，公司上述三个项目正处于建设期，截止

２０１１

年年末建设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累计

投入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投资

进度

２０１１

年实现的

效益

年产

５

万吨汽车用高性能低气味低散发聚丙

烯（

ＰＰ

）技术改造项目

１０

，

２４６．１１ ６

，

４３２．２５ ６２．７８％ ２

，

７４６．６１

高性能聚碳酸酯（

ＰＣ

）塑料合金技术改造项

目

１０

，

６５５．５８ ５

，

１４６．４３ ４８．３０％ ２

，

１８４．０７

通用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

ＡＢＳ

）

高性能化技术改造项目

６

，

４９５．１３ ３

，

４５２．７２ ５３．１６％ １

，

３８０．４８

合 计

２７

，

３９６．８２ １５

，

０３１．４０ ５４．８７％ ６

，

３１１．１６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上述三个项目已投入

１５

，

０３１．４０

万元。

二、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原因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和地点的原因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上述三个项目已投入

１５

，

０３１．４０

万元。为了更好地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建设，优化产能布局，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至公司全资

子公司浙江普利特的生产地，实施主体相应变更，浙江普利特将成为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和地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１

、浙江普利特场地条件更适应募投项目建设

浙江普利特在浙江省嘉兴市工业园区内拥有土地面积约为

１５０

亩， 生产可使用面积远大

于公司在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的厂区，能为募投项目提供充裕的生产建设用地，更好地安排

生产线布局，减少干扰，提高生产品质，提供更多的物流仓储空间，加强对物料的集约化管理，

降低营运成本。

２

、浙江普利特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能够有效地把管理制度和生产经营经验完整地复制到全资子公司浙江普利特，从而

保持多年来公司业已达到和形成的制造品质和经营风格，保持对客户、对市场提供优良服务

的一致性。

３

、优化公司产业布局

浙江普利特所处地域优势，将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布局，缩短公司产品运输半径，降低公

司销售成本，增强公司产品竞争优势，更好实现公司零距离、零等待的市场战略。

４

、浙江普利特所处地域采购便捷、销售市场增长迅猛

嘉兴是浙江省经济较活跃较发达地区，位居中国东部最具经济活力的长江三角洲，地处

江、浙、沪城市群的中心位置，区位优势明显。嘉兴还处于几大港口之间，原材料采购便捷。公

司近年在浙江地区市场份额呈快速上升态势，今后几年该地区存在较好的销售增长预期。

５

、商务成本、人力资源具优势

嘉兴商务成本比上海低，同时当地经济较为发达，各式人才集聚，人力资源较为丰富且成

本低于上海，能满足募投项目建设对人力资源需求。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浙江普利特进入了试生产阶段。

三、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风险和对策说明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变更，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

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不影响项目原有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

建设的基本内容与原计划一致，项目的投资总额不变，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

影响。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要求，对本次变更的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募集资金的

使用与管理，公司将组织浙江普利特和保荐机构、商业银行以及公司共同签订募集资金的四

方监管协议，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展情况及时进行公告。同时公司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加强募

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变更，将优化产能布局，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符合公司零距离、零等待的市场战略。若因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变更使得实际投入超

出募投项目原计划投入，超出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此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

性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有利于优化公司产业布局，缩短公司产

品运输半径，提高公司成本控制能力，增强公司产品竞争优势，符合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此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决策过程符合《公司章

程》等规定。

一致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及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

六、保荐机构意见

普利特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相关事项经公司董事会详细分析

论证，已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

独立意见，亦经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将对变更的募集资金实行

专户管理并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

另外，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变更事项尚须得到普利特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变更事项符合公司拓展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优化产能布局，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根据普利特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保证项目建成后的预期效果最大化，普利特本次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变更不影响项目原有的可行性分析，项目建设的基本

内容与原计划一致，项目的投资总额不变。本次募投项目变更事项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等相关规定。

因此，本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普利特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及主

体的计划表示无异议。同时，鉴于普利特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发生改变，因此经营环境发生变

化，相应的包括在项目立项、环境影响评价、项目建设等具体实施方面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虽然普利特董事会对本次变更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及论证，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仍提

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实施主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４

证券简称：普利特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２

、本次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在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业路

５５８

号本公司第二会议室，

以现场方式召开。

３

、本次监事会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

４

、本次监事会由监事会主席丁巧生先生主持。

５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等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决议情况

与会各位监事对本次监事会会议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了表

决，且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主体

及地点的议案》

为了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产能布局，更好落实公司

市场战略，公司将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变更，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

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不影响项目原有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

建设的基本内容与原计划一致，项目的投资总额不变，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

影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公告》。

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４

证券简称：普利特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

５

、现场会议地点：上海 青浦宾馆 综合楼会议室（城中北路

７９

号，

０２１－５９８５０６８８

）。

６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７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星期四）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股东大会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

决；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 （股东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

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的议案》

其中，第

２

、

３

、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第

１

项议案属于普通决议，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以上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１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至

１５

：

３０

。

２

、登记方式：

１

）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２

）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股东账户卡或

持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３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或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４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５

） 若因特殊原因无法在登记日办理会议登记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可按以上登记方式

的要求，凭完整、有效的证明文件在会议现场办理登记。

３

、登记地点：

上海市青浦区工业园区新业路

５５８

号 董事会办公室（信函登记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邮政编码：

２０１７０７

传真号码：

０２１－５１６８５２５５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上海市青浦区工业园区新业路

５５８

号）

联 系 人：林义擎 张华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９２１０６６５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５１６８５２５５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下称“受托人”）代理本人（或本单位）出席上海普利特

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

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

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之日

止。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审议《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议案》

二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 审议《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的议案》

特别说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

准，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

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

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3

2012

年

7

月

21

日 星期六


